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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毛利率的土地增值税

不同级次税率临界点测算及运用

汶晓云

（秦皇岛兴龙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陕西宝鸡721000）

【摘要】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在项目后期进行，时间跨度长且所涉税金对项目利润影响大，若按照

正常程序进行核算，企业只能是事后清算，被动接受清算结果，无法进行事前控制。本文认为，从事前控制角度考

虑，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结合其良好的成本控制能力，在房地产销售前，利用项目毛利率对土地增值税不同级次税率

临界点的影响倒算出销售定价，以此控制土地增值额，从而免交土地增值税或在增值率临界点适用低级次税率，减

轻项目税负，以实现项目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关键词】毛利率；土地增值率；税率临界点；利润最大化

一、引言

土地增值税是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

及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转让房地产所

取得的增值额征收的一种税。现行土地增值税的基本规

范是国务院1993年12月1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1993年前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非常迅速，《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对合理配置土地资

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益，改善城市设施和人民生活居住条

件，以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008年金
融危机后至 2010年，受国内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境外逐利
资本进入的影响，房地产市场出现开发过热、房价上涨过

猛、炒买炒卖投机行为盛行、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等现象。

国家通过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加强项目清算力度等

手段，对抑制投机者暴利、保护房地产正当开发者的合法

权益起到一定作用。随着清算工作持续推进及大额税金

的浮现，加之新闻媒体的追踪报道，整个房地产行业被推

向风口浪尖，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从而促使房地产业界对

土地增值税进行重新认识。

由于土地增值税税负重、清算时间跨度长、税负不易

测算且滞后，企业在房地产项目投入前及开发产品定价

时都无法对项目整体税负及投资效益进行预测。基于事

前控制角度考虑，本文结合房地产开发企业良好的成本

控制能力，在房地产销售前，利用项目毛利率对土地增值

税不同级次税率临界点的影响，倒算出销售定价，以此控

制土地增值额，从而达到免交土地增值税或在增值率临

界点适用低级次税率，减轻项目税负的目的，以实现项目

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二、毛利率对土地增值税临界点税负的敏感效应

1. 土地增值税对纳税人的一般规定。由于土地增值
税清算滞后，征管部门在项目前期按收入预征，达到清算

条件时，根据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找到对应税

率，计算出应纳税额，扣除预交税额后，多退少补。土地增

值税采用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对低增值额适用低税率、高

增值额适用高税率。具体税率如表1所示。

2. 毛利率对土地增值税不同级次税率临界点的测算
及运用。为了能提前了解土地增值税税负状况，及早介

入，提前筹划，本文根据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以及

所适用的四档税率临界点对项目税负、项目利润的影响，

得出以下关系：

（1）毛利率（收入减开发成本的差除以收入，下同）达
到 40.13%时，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为 20%（临界
点），普通标准住宅免征土地增值税；毛利率一旦突破

40.13%，20%<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50%，则适
用30%税率。
推导过程如下：

扣除项目总额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取得土地使用

级数

1

2

3

4

说明：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

不超过50%部分

超过50%~100%部分

超过100%~200%部分

超过200%部分

税率

30%

40%

50%

60%

速算扣除系数

0

5%

15%

35%

表 1 土地增值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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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支付的金额；②开发建设成本；③房地产开发费用
（此处假设利息不能按房地产项目分摊或民间融资不能

提供金融机构贷款证明，则选用①+②之和的 10%扣除房
地产开发费用）；④与房地产转让有关的税金（销售不动
产营业税税率 5%、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加征收率
3%，合计为销售收入的5.5%）；⑤房地产开发企业加计扣除
（①+②之和的20%）。

设销售收入为X，开发成本总额为Y（即①+②），则土
地增值税扣除项目总额=Y+（10% +20%）Y+ 5.5%X=
1.3Y+5.5%X。
普通标准住宅享受免征土地增值税优惠时，应满足：

土地增值额/扣除项目总额=20%，即［X-（1.3Y+5.5%
X）］/（1.3Y+ 5.5%X）=20%。
解得：Y/X=59.87%（成本销售率，即开发成本占销售

收入比例），则可得：销售毛利率=1-59.87%=40.13%。
也就是说，当毛利率达到40.13%时，增值额占扣除项

目总额的20%，普通标准住宅免征土地增值税。
例：甲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某市开发的A项目为普通标

准住宅，符合清算条件，数据如表2和表3所示。

由表2和表3可知，该清算项目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
额比率未超过20%，免交土地增值税，以前预交的9 372 138.1
元土地增值税应申请退库。

对普通标准住宅如何做到增值额 20%的临界点把控
呢？由上述关系式倒算运用如下：

该项目实际单位开发成本为 6 709.42元/平方米
［（30 031 101.32+194 425 736.5）÷33 454］，即（取得土地
使用权所支付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销售面积，再用单
位开发成本除以销售成本率 59.87%，则倒算出售价为
11 206元/平方米（6 709.42÷59.87%≈11 206）。这就是表2
中使土地增值率刚好达到免税临界点 20%的平均销售价
11 206元/平方米的依据来源。甲公司A项目土地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如下页表4所示。
假如售价增加500元/平方米，由11 206元/平方米调

至11 706元/平方米，销售比例不变，则收入为391 612 524
元（33 454×11 706），销售不动产的税金及附加为21 538 688.82
元（391 612 524×5.5%），单位开发成本不变，仍为6 709.42
元/平方米，则销售成本率为 57.32%，低于盈亏临界点
59.87%，也即毛利率达到42.68%（1-57.32%），高于40.13%
（1-59.87%），土地增值率超过20%，达到25%，需交土地增
值税 23 483 983.81元，减去预缴部分，本次清算应补交
14 111 845.71元。此时清算申报表如下页表5所示。

由于提高售价，销售收入增加 16 727 000元，销售
不动产税金及附加增加 919 985元，这使得增值额与扣
除项目金额比率超过临界点 20%，应交土地增值税
23 483 983.81元，三者相抵后，利润比提高售价前减少
7 676 968.81元，详见下页表6。
可见，低增值额不见得就是低收益，高增值额也不一

定就有高收益。由于土地增值税是价外税，如果售价的提

高带来的边际收益低于因收入增加而产生的税负成本，

那么这种提高售价对利润的影响就是负效应的，这种表

面提高售价、收入增加的好处是要以项目后期清算的高

额税负为代价的。这就是土地增值税超率累进税率调控

的目的所在。

项 目

1、取得土地使用
权所支付的金额

2、房地产开发成本

其
中

3、房地产开发费用

其
中

4、与转让房地产有
关的税金

其
中

5、财政部规定的
加计20%扣除

合 计

土地征用及
拆迁补偿费

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
工程费

基础设施费

公共配套
设施费

开发间接
费用

利息支出

其他房地产
开发费用

销售不动产
营业税

城市维护
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总成本费用
（元）

1

34 518 507.26

223 477 858.04

9 640 000.00

23 955 476.97

153 250 021.72

18 507 959.35

15 696 483.00

2 427 917.00

25 799 636.53

0.00

0.00

20 618 703.82

18 744 276.20

1 312 099.33

562 328.29

51 599 273.06

356 013 978.72

已售建
筑面积
占总可
售建筑
面积
（%）

2

0.87

0.87

0.87

0.87

0.87

0.87

0.87

0.87

0.87

0.87

0.87

1.00

1.00

1.00

1.00

0.87

已售部分分摊
扣除金额
（元）

3＝1×2

30 031 101.32

194 425 736.50

8 386 800.00

20 841 264.96

133 327 518.90

16 101 924.63

13 655 940.21

2 112 287.79

22 445 683.78

0.00

0.00

20 618 703.82

18 744 276.20

1 312 099.33

562 328.29

44 891 367.56

312 412 592.98

备 注

账面数

不采用账面
数，按（1+2）
× 10% 金 额
扣除

销售金额的
5%

营业税的7%

营业税的3%

从事房地产开
发的，按（1 +
2）×20%扣除

合计=1+2+
3+4+5

表 3 甲公司A项目成本数据

总可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38 453

已销售
面积

（平方米）

33 454

平均
售价

（元/平方米）

11 206

已销售
金额（元）

374 885 524

已售部分占
可售建筑
面积比例

87%

表 2 甲公司A项目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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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利率达到 52.95%时，增值额占扣除项目金额比
率为临界点50%，适用30%税率。毛利率一旦突破52.95%，
使得 50%<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100%，则适用

40%税率。
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计算，设销售收入为X，开发成

本总额为Y。令土地增值额/扣除项目总额=50%，即：

项 目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
1=2+3

其中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4=5+6+13+16+20

1、取得土地使用权说支付的金额

2、房地产开发成本
6=7+8+9+10+11+12

其中

3、房地产开发费用
13=14+15

其中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16=17+18+19

其中

5、财政部规定的加计20%扣除

三、增值额
21=1-4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
22=21÷4

五、适用税率（%）

六、速算扣除系数（%）

七、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25=21×23-4×24

八、已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九、应补（退）土地增值税税额
27=25-26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设施费

公共配套设施费

开发间接费用

利息支出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货币收入

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

行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金 额

374 885 524.00

374 885 524.00

0.00

312 412 592.98

30 031 101.32

194 425 736.50

8 386 800.00

20 841 264.96

133 327 518.90

16 101 924.63

13 655 940.21

2 112 287.79

22 445 683.78

0.00

0.00

20 618 703.82

18 744 276.20

1 312 099.33

562 328.29

44 891 367.56

62 472 931.02

0.20

0.00

0.00

9 372 138.10

-9 372 138.10

项 目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
1=2+3

其中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4=5+6+13+16+20

1、取得土地使用权说支付的金额

2、房地产开发成本
6=7+8+9+10+11+12

其中

3、房地产开发费用
13=14+15

其中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16=17+18+19

其中

5、财政部规定的加计20%扣除

三、增值额
21=1-4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
22=21÷4

五、适用税率（%）

六、速算扣除系数（%）

七、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25=21×23-4×24

八、已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九、应补（退）土地增值税税额
27=25-26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前期工程费

建筑安装工程费

基础设施费

公共配套设施费

开发间接费用

利息支出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

货币收入

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

行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金 额

391 612 524.00

374 885 524.00

0.00

313 332 577.98

30 031 101.32

194 425 736.50

8 386 800.00

20 841 264.96

133 327 518.90

16 101 924.63

13 655 940.21

2 112 287.79

22 445 683.78

0.00

0.00

21 538 688.82

19 580 626.20

1 370 643.83

587 418.79

44 891 367.56

78 279 946.02

0.25

0.30

23 483 983.81

9 372 138.10

14 111 845.71

表 5 甲公司A项目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25%） 单位：元

表 4 甲公司A项目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20%） 单位：元

方案

售价提高

售价不变

两者差额

销售收入①
391 612 524

374 885 524

16 727 000

土地成本②
30 031 101.32

30 031 101.32

0

开发成本③
194 425 736.50

194 425 736.50

0

销售不动产
税金及附加④
21 538 688.82

20 618 703.82

919 985

土地增值税⑤
23 483 983.81

0

23 483 983.81

项目利润⑥＝
①-②-③-④-⑤
122 133 013.55

129 809 982.36

-7 676 968.81

表 6 不考虑期间费用，提价前后两者相比对项目利润影响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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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Y+5.5%X）］/（1.3Y+5.5%X）=50%
解得：Y/X=47.05%
销售毛利率=1-47.05%=52.95%
（3）毛利率达到65.77%时，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

率为临界点 100%，适用 40%税率。毛利率一旦突破
65.77%，使得 100%<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200%，
则适用50%税率。
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计算，设销售收入为X，开发成

本总额为Y。令土地增值额/扣除项目总额=100%，即：
［X-（1.3Y+5.5%X）］/（1.3Y+5.5%X）=100%
解得：Y/ X=34.23%
销售毛利率=1-34.23%=65.77%
（4）毛利率达到78.59%时，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

率为临界点 200%，适用 50%税率。毛利率一旦突破
78.59%，使得 100%<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比率<200%，
则适用60%税率。
采用上述同样的方式计算，设销售收入为X，开发成

本总额为Y。令土地增值额/扣除项目总额=200%，即：
［X-（1.3Y+5.5%X）］/（1.3Y+5.5%X）=200%
解得：Y/X=21.41%
销售毛利率=1-21.41%=78.59%
由此可见，企业通过毛利率对税率级次临界点的敏

感控制会对土地增值税税负产生重要影响，当增值额与

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达到某级次税率临界点附近时，影

响更明显。如果低于临界点，则不要尝试为了销售收入的

增加而突破；如果高于临界点，则需通过售价调控增值额

使其回落于临界点以内。如果企业片面地追求当前的“账

面富贵”，那么将来清算时，可能需要以实实在在地承担

大额税负为代价。因此，毛利率对土地增值税盈亏临界点

的测算能使企业实现低级次税率下的最大利益。

三、土地增值税不同级次税率临界点运用应注意的

问题

1.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有扎实的成本控制能力。计算
毛利率时需考虑扣除项目金额，项目开发前的扣除项目

只有土地成本实际发生，而所依据的建设成本为中标合

同价，实际发生数只能等到项目后期竣工决算时才能确

定。因此，土地增值税筹划所需的房地产开发成本数据有

赖于项目合同的全面性和刚性。为控制项目建设过程中

的变更、签证数量及分包项目的不确定性，使将来竣工决

算金额与项目中标合同金额相差不至太大，企业有必要

建立有效的成本控制机制，从而保证测算所需扣除成本

数据的准确性。

2. 严格区分普通标准住宅和其他房地产项目的财务
核算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规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

项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即建普通标准住宅又

进行其他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应分别核算增值额，如果

不能准确地分开核算增值额，其建造的普通标准住宅也

不能适用这一免税规定。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招标或

决算时应尽可能区分普通标准住宅和非普通标准住宅，

如果不能或未区分的，财务人员要科学合理分配，按不同

产品形态归集成本，并单独核算收入。

3. 通过降低售价或提高成本来减少增值额所产生的
差异。减少增值额可以通过降低销售额实现，也可通过增

加开发成本达到，但计算土地增值税所采用的税率是由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决定的，显然通过增加分

母（即扣除项目成本），以降低比率效果更加明显。所以

有些房地产开发商出售精装房，不但瞄准特定群体拓展

了市场，无形中也通过增加开发项目成本，产生了分母加

计扣除的放大效应，减少了增值额，降低了清算税负。但

是日常操作中调控售价比通过成本控制降低增值额更易

操作。

4. 财务费用扣除需测算对比，灵活运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财务费

用中的利息支出，凡能够按转让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并

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允许据实扣除，但最高不能超过按

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凡不能按转让

房地产项目计算分摊利息支出或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

的，连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

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10%扣除。实际操作中，若财
务费用实际发生数小于按比例扣除数，则应创造条件选

用比例扣除；如果大于比例扣除数，则应选用据实扣除以

增加扣除额。若财务费用按实际发生数扣除，则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在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
开发成本）×5%以内计算扣除。如果实际发生额小于比例
扣除数，则增加抵扣额对企业有利；若大于，超过部分不

得扣除。

四、总结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在项目后期进行，

时间跨度长且所涉税金对项目利润影响大，若按照正常

核算程序进行，企业只能是事后清算，被动接受清算结

果，无法事前控制。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分析毛利率对土

地增值税不同级次税率临界点的影响，倒算出销售定价，

以此控制土地增值额，从而达到免交土地增值税或在增

值率临界点适用低级次税率，减轻项目税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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